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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罚没收入实行罚缴分离办法

（2000 年 8 月 23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1 号公

布 根据 2017 年 10 月 9 日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

分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2 年 1 月 18 日《自治

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罚没收入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和国务院颁布的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，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、

法律、法规授权或依法受行政机关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（以

下简称执罚单位），所处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款项（以下简称罚

没款）的收取、缴纳及相关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法律、法规另有

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作出罚没款决定的执罚单位应当与收缴罚没款的

机构分离，罚缴分离采取执罚单位通知，银行代收开票，财政统

一管理的方式进行。执罚单位当场收缴罚款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第四条 代收银行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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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分支机构和执罚单位共同协商，从商业银行中确定，并签订

代收协议。实行自治区垂直管理的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

关作出罚款决定的，其代收银行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中国人民银

行银川中心支行确定。

第五条 代收银行的收款网点由财政部门会同代收银行按

照方便、合理的原则确定，并予以公布。

第六条 代收银行应当开设专门窗口接受现金、转账等方式

收取罚没款，为当事人提供方便。

第七条 代收银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，将代收的罚没款上缴

国库。

第八条 财政部门按代收银行代收罚没收入的 0.5%的比例，

按季向代收银行支付手续费。

第九条 执罚单位应当建立罚没收入台账，按月向财政部门

报送罚没收入报表。

第十条 财政部门会同当地人民银行对代收银行实行抽查

制度。对违反协议规定的代收银行，及时提出整改要求；经整改

仍不合格的，取消代收资格。

第十一条 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执罚单位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

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罚没确认证，按照法律、法规及规章规定进行

处罚。作出罚没款处罚的，应当制作《处罚决定书》，并通知当

事人到代收银行缴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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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当事人持《处罚决定书》在规定时限内到代收银

行办理缴款手续，逾期缴纳的，代收机构办理缴款手续中还应当

包括《处罚决定书》加处罚款比例的数额，但加处罚款的数额不

得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第十三条 对当场收缴的罚款，执罚单位应当按照行政处罚

法规定的时间，将罚款缴付代收银行。

第十四条 罚没款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财政票据，其印

制费用列财政预算，不得向代收银行或者执罚单位收取。

第十五条 财务实行自治区垂直管理、行政隶属关系归市县

管理的执罚单位，财政票据由同级财政部门提供。

第十六条 当场收缴罚款的执法人员，应当向当事人开具财

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财政票据。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财政票

据的，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。

第十七条 罚没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，执罚单位和执法人员

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、挪用、私分或变相私分。

第十八条 执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向当事人直接收取罚

没款，数额不满三万元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给予记大过处分；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，给予降级处分。

第十九条 执罚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，给予下列处

罚：

（一）擅自设置罚没处罚，罚没款数额不满一万元的，对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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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降级处分；数额在一万

元以上的，给予撤职处分；

（二）擅自变更罚没范围、标准，罚没款数额不满一万元的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记大过处分；数额

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，给予降级处分；数额在五万元以上

的，给予撤职处分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，截留、挪用、私分或

者变相私分罚没款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机关

予以追缴。数额不满一万元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给予降级处分；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二万元的，给予

撤职处分；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，给予开除处分。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不履行行政罚没职责，应罚不罚，经批评教育

仍不改正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

处分，情节严重的，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。

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所处罚没款的收缴，比照

本办法的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 200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